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抚发改价格〔2016〕50号

关于调整抚顺市城市供热价格的通知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供热价格调整机制，按照市政府供热价格专题会议精神，根据煤炭市场价格变化和供热企业成本等情况，在开展调研、座谈、成本监审的基础上，召开价格听证会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，经市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审议批准，决定调整城市供热价格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居民供热价格由现行的28元/平方米(建筑面积，下同)调整为26元/平方米；非居民供热价格由现行的36元/平方米调整为34元/平方米。
    二、幼儿园(所)、养老服务机构供热价格，按居民供热价格执行。其他有关供热价格优惠政策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有关部门要加强行业监管，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工作。加强收费管理，督导供热企业进一步提高供暖质量和服务标准。各供暖企业(单位)，要严格执行价格政策，确保降价不降质。各级价格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供热价格的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。

鉴于县、镇供热价格由县人民政府定价，请各县价格管理部门按相关规定程序制定或调整，并抄报市发展改革委。

本通知自2015至2016年度采暖期开始执行。原市物价局《关于调整城市供暖价格的通知》(抚价发〔2008〕60号)同时废止。

2016年2月19日


抄报：省物价局，省住建厅，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办公厅。
抄送：各县、区物价局，市供热管理办公室，市价格监督检查局，市价格成本调查监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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